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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林场国有林地确权工作思考
彭定萍

（重庆市九龙坡区林场，重庆 401329）

0 引 言
在中国，森林资源属于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

的除外。全民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

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

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

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林权证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

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按照有关程序，对国家所有的

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

地，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登记造册，发放的证书。

1 区林场国有林地权属情况
1.1 原有林地权属证件情况
原有林地权属证件为 1982年由巴县人民政府发放，总面积

共 18848亩，其中铜罐驿 457亩，陶家 11630亩，华岩 4929亩，
中梁 1832亩。该权属证件无附图，四至界线表述简单，见图 1。

1.2 2018年市级备案林业数据图纸面积
区林场现市级备案图纸面积为 16486亩，其中铜罐驿 1075

亩，陶家 9077亩，华岩 5419亩，中梁 915亩。该数据的图纸界线
积累了多年工作实际，与国土部门备案的集体土地数据有过多

次碰撞，之前有无纠纷或纠纷大小有一些基础数据。

1.3 2020年确权踏查情况
历时约 1个月，在第三方勘测公司的主导下，区林场与国有

林地相邻单位一起就所属林地及边界进行现地踏查，无争议面

积为 14703亩，其中铜罐驿 1007亩，陶家 7492亩，华岩 5307
亩，中梁 897亩。
2 区林场林地面积变化及林权争议的成因分析
此次确权踏查后比较，区林场无争议林地面积为 14703亩，

与 1982年权属证件面积对比较少了 4145亩，与现市级备案图
纸面积比较少了 1783亩，其中无争议流出流入后减少 225亩，
争议待确定面积 1558亩，主要涉及陶家镇 53个地块 1528亩，
铜罐驿镇 1个地块 30亩，数据对比详见表 1。
2.1 档案不够完善的客观原因
区林场虽然有林地权属证，但林权证上的四至界线描述过于

简单，引用的界线标识物非永久固定物，用“农耕地、小路、松林

边”等易变动的物体作界线标识物，同时图纸档案不规范不完

整，仅少数地块有手工绘的示意图，实际工作中参考价值不大，

界线纠纷逐渐积累。林场权属证面积（18848亩）与市级备案林业
数据图纸面积（16486）差异较大，推测主要原因与原权证计算方
法和精度有关，比如斜坡面积与水平面积的差别。

2.2 国有林地代管的历史原因
1980年至 1983年期间，按当时政策要求，区林场将国有林

地委托给镇、村代管（见图 2），以陶家镇为例，4个村组代管国有
林面积为 11630亩，与区林场 1982年陶家镇域内国有林地面积
相吻合，证明当时区林场国有林地实施了镇域全面积委托代管。

部分镇、村又将代管的国有林地进行二次分户承包代管，比如陶

摘 要：2020年 7月初, 九龙坡区规资局组织启动了国有林场林地权属调查工作, 通过前期外业调查和档案资料收
集,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权属纠纷依然是一个普遍性、群体性的复杂问题。 此次调查以两个国有林场为主,本文以纠纷
突出的九龙坡区林场(以下简称“区林场”)为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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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2年由巴县人民政府发放的林地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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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镇树立村。代管期间，农户对部分国有林地进行开荒耕作。代

管合同虽然已到期，但农民对代管国有林地的权属认识有误，形

成纠纷，特别是耕作多年的地块，还存在集体土地承包权证重叠

发放的情况。

2.3 利益趋使的人为原因
2000年左右，矿山企业征占用国有林地中涉及农户开荒的，

地方政府为了弱化矛盾减少冲突，避开国有林地权属问题，为开

荒农户争取补偿的事实，让农户们体会到了“我耕种，我受益”。

近几年，部分镇、村经济作物种植业发展很好，农户或新型合作

社开荒种植花椒和果树的情况增多，对国有林地“蚕食”情况加

剧，形成新的纠纷。

3 区林场国有林地确权的几点思考
3.1 加强宣传和沟通,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媒体或会议等宣传保护国有森林资源的管理政策和林

权纠纷持续搁置对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影响，倡导互谅互让、互

利共赢的纠纷调解处理风尚，争取镇、村、农户和社会各界的理

解和支持。

3.2 尊重客观,科学运用基础数据
为了更好贯彻国家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原则，建议区林场

1982年权属证件的四至界线可作为参考，但基于面积精度有多
种历史原因，坚持区林场权属面积 18848亩已无实际意义。区林
场现用市级备案林业数据图纸在实际使用中已与原国土部门集

体土地数据有过多次碰撞，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可结合 2020 年
国土三调图纸数据使用，有利于提高下一步国有林地权证附图

的精度。

3.3 尊重历史,妥善处理各类纠纷
区林场此次确权调查突出纠纷在陶家镇，与国有林代管、开

荒耕种历史有关，可以进一步分地块调查，集中力量把一些容易

解决的山林纠纷尽快处理好。已呈现出来的纠纷，认真调查取

证，提供完整的材料由上级部门进行裁决。一些影响大、情况较

为复杂的地块逐件有效突破，避免造成矛盾激化。比如产权重叠

的，现状确实为耕地的，可以流出区林场，保护农户权益；林中飞

地，现状为林地的，集体不举证权属证明的，可以流入区林场，利

于森林资源管理；林缘边种植经果林的，倒查前 10年影像图，若
为新开荒，权属流入区林场，农户种植的经果林暂时维持现状。

3.4 公正维护国有林场合法权益
对国有林场原持有林权证，四至界线清楚无争议的，相邻单

位无争议的现场绘图并签订指界确认书，作为权源证明材料。若

是村集体或农户不到现场参加踏查或参加踏查但不在现场签名

确认的，可按工作程序进行公示，公示完成后，可凭原林权证、原

图纸等权源证明，登记发放新的林权证。对于各类纠纷，经过政

府协商后，应及时裁决，不能久拖不决。

4 结束语
区林场管辖林地处于中梁山脉尾部，靠近长江，在维护我区

国土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权属清楚

更利于国有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推进国有林场重新确权颁

证工作，可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明晰，有利于村社集

体和农户合法保护自身权益，与国土资源形成一张图管理，更好

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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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 1982年林权证面积/亩 2018年市级备案图纸面积/亩 2020年确权踏查
无争议面积/亩 争议面积/亩 无争议流出/亩

铜罐驿 457 1075 1007 30
因精度调整、纠正误统
计等原因流入流出汇总

陶家 11630 9077 7492 1528
华岩 4929 5419 5307 0
中梁山 1832 915 897 0
合计 18848 16486 14703 1558 225

表 1 区林场各阶段面积分镇统计

图 2 代管合同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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